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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年中国科协青年人才培育工程
博士生专项计划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中国科协《关于启动 2025年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

育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我省 2025年博士

生专项计划候选人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人选条件

支持对象为具有中国国籍的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，原则

上距离毕业时间在 2年以上，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（1995年 8

月 3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博士所学专业属于理学、工学、农学和

医学学科门类。

二、推荐渠道

我省的推荐渠道为已进行信息采集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

的高校科协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1.候选人

候选人访问“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博士生专项

计划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服务平台，

http://kecaihui-tm-zz.cast.org.cn/match-page/qtgc），注册账号并

登录，选择“申报人”角色，在线填写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

培育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推荐表》（附件 1）并上传有关附件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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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推荐渠道选择所在高校科协，完成提交。请候选人详细了

解学会详情后，选择 3-5个全国学会作为意向托举单位。

候选人仅可通过一个渠道申报，具体以服务平台提示为准。

2.具有推荐资格的机构

各高校科协需登录服务平台，选择“推荐单位”角色，待候

选人在线填报并提交材料后，在线审核候选人材料，按照程序

确定拟推荐人选，在学校内线下进行公示，并组织对推荐人选

进行考察后，提交本单位推荐工作报告（PDF 盖章版，报告模

板从服务平台下载）。

账号为信息采集时提交的联系人手机号。

3.省科协

省科协在线复审候选人材料，择优确定拟推荐人选，向中

国科协报送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1.各高校科协应当按照遴选条件和推荐名额、推荐比例（另

行通知）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推荐候选人，做好材

料审核、考察（考察比例另行通知）等工作，对上报信息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2.各高校科协在开展博士生专项工作中，除最终在系统内向

省级科协提交推荐报告外，推荐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环节及内容

务必同步向本校的科协主席报告。

3.各高校科协在将申报人提名至省科协前须进行形式审查，

严格把关，常见填报注意事项有：就读单位、学科专业等填写

规范全称，个人银行账户开户行详细填写；推荐渠道为就读的

高校科协等。推荐表模板请以中国科协网站的最新版为参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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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系统填报为准：

请各高校于 11月 19日前通过服务平台完成推荐工作，推

荐表和推荐报告等材料在系统上传，不再报送纸质材料。

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刘 振 王馨笙 0531-51755251 51755252

邮 箱：rcbskx@shandong.cn

附件：1.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

推荐表（样表）

2.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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